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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省公安厅、省人事厅《关于继续做好
信息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》

各县（区）公安局（分局），人事局（人劳科、党务人事工作局），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，各信息网络有关单位：

现将福建省公安厅、福建省人事厅《关于继续做好信息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公综〔2009〕248号）转发给你们。此次学习培训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要求2010年12月前必须完成全部应训应试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。其中，各单位在2009年底前，要组织符合应训应试人员总数的2/3以上人员参加培训，并通过考试。各单位务必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好此项工作。
学习培训中若有问题，请及时联系莆田市公安局：苏梅珍，2682803；莆田市人事局：林彬，2395626。

莆田市公安局            莆田市人事局
二ΟΟ九年六月五日

关于继续做好信息网络安全知识

普及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

闽公综〔2009〕248号
各市、县(区)公安局(分局)、人事局，省直各单位人事（教育)处：
2007年12月、2008年8月省公安厅、省人事厅先后联合下发《关于开展信息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培训活动的通知》（闽公综〔2007〕721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信息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公综〔2008〕444号），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信息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培训活动，及时更新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法律法规、管理和技术知识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。但这项工作开展还不平衡，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应训对象尚未参加培训，大部分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参训人数未达到规定比例，一些拥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的单位和行业没有派员参加。为有效应对当前严竣复杂的信息网络安全形势，加强我省信息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建设，提高信息网络管理和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和技术防范水平，省公安厅、省人事厅决定继续开展信息网络安全普及教育培训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做好培训组织工作

各级人事部门应继续做好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育培训的组织工作，各地各部门要从构建和谐社会、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高度，继续认真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的培训组织工作。各单位信息网络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以及各级机关负责网上审批事项的具体经办人员、负责信息公开工作的人员，均须参加本项培训。同时，鼓励其他人员参加培训。

各级公安机关应继续做好辖区金融、保险、证券、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(ISP)等企业单位及分支机构、数据中心(IDC)、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单位 (ICP)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(SP)、应用服务提供商(ASP)等从事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人员、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的组织工作。同时，结合互联网站备案工作，确保每一个互联网站有1名以上人员参加培训，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书。

教育培训仍采取网络培训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培训网站的域名为http://www.fjwapx.com。培训过程中，该网站将定期公布各地各部门培训工作的进展情况，各单位可直接登录查询。
二、加强对教育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

各级公安机关、人事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对未完成培训任务的单位将予以通报并督促抓好落实；同时，将信息网络安全知识培训作为年度考核的一项依据，对应训人员不参加培训或培训考试不合格的人员，2009年度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。对不安排人员参加培训的金融、保险、证券、互联网服务单位（含互联网站），公安机关将依据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停止联网、停机整顿等处罚，必要时建议原发证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。
三、将培训教育纳入全省信息安全管理工作范畴

要将信息网络安全知识培训融入互联网安全管理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信息安全工作中，特别要结合互联网整治低俗之风工作，确保各互联网站都有一名培训合格的安全管理员。此外，要将信息网络安全知识培训纳入“电子政务绩效考核”内容，将其作为信息安全保障和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基础依托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培训具体事宜请与省公务员培训中心联系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如下：

胡晓静：0591-87713366，13559439855
阮秀兰：0591-87713366，13015779733
黄  兴：0591-83793211，13509339114

方宏如：0591-87726363，13509365520

福建省公安厅       福建省人事厅
二ΟΟ九年五月十二日

主题词：教育培训  信息网络安全员  转发通知

抄送：省公安厅、省人事厅。
莆田市公安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9年6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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